
答复类别：A类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

第20261228 号提案的答复

吴敏君委员：

《关于支持南平打造全国性生态系统碳汇交易先行区，推动

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的提案》（20261228 号）收悉。现答复

如下：

我省拥有丰富的山地资源和森林资源，发展林业碳汇具有很

大优势和潜力，对助力实现“双碳”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战

略意义。近年来，我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牢固树立

和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，先后开展了林业碳汇

交易试点、林业碳中和试点、森林“四库”联动试点区建设，指

导推进南平等3个全国首批林业碳汇试点市建设，取得良好成效。

其中，南平市首创“一元碳汇”、碳汇贷等，从助力脱贫攻坚到

服务乡村振兴，为我省碳汇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一、关于核算方法方面

2024年 CCER 重启后，国家重新发布的林业碳汇方法学目前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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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2个，即造林碳汇、红树林营造碳汇项目方法学。2016 年我省

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以来，福建林业碳汇（FFCER）作为三大交

易标的之一，拥有森林经营、竹林经营、造林等 3 个碳汇项目方

法学。2024 年 8月，为服务场外碳中和，建立全省统一的碳汇核

算方法，我局印发了《福建碳中和林认定及其碳汇计量监测方法

（试行）》，包括森（竹）林经营、造林、保护和恢复森林植被

等 3 种类型。我局支持南平开发符合国家、省级方法学要求的林

业碳汇（碳中和）项目，以提高碳汇流通性。2025 年底，我局会

同省发改委、统计局下发《关于印发<福建省生态产品目录（2025

年版）>并健全完善林业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通知》，探

索建立价值核算制度，支持探索开展碳汇等价值评估。南平市作

为全国首批生态价值实现试点市，我局积极支持南平结合实际积

极创新林业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为我省完善林业碳汇方

法学提供更多有益探索。

二、关于价值实现方面

近年来，为拓展林业碳汇价值实现渠道，我局创新推广“林

业碳汇+”模式。一是“林业碳汇+生态司法”。联合省法院、检

察院分别印发《关于在生态环境刑事案件中开展生态修复适用林

业碳汇赔偿机制的工作指引》《关于在办理生态环境刑事犯罪和

公益诉讼案件中适用林业碳汇赔偿机制开展生态修复的工作意

见》，在全国首创林业碳汇损失量计量及司法赔偿机制，推动受

损森林资源从传统补种复绿直接修复拓展为林业碳汇损失赔偿全

面修复。二是“林业碳汇+中和活动”。2021年，联合省生态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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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、发改委等八部门印发《福建省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碳中和实

施方案》，建立完善以林业碳汇推动大型会议活动碳中和机制。

2025年 11月，十五届全运会在广州开幕，龙岩捐赠1.5万吨福建

林业碳汇（FFCER）用于全运会碳中和。三是“林业碳汇+乡村振

兴”。2019 年，南平顺昌县在全国首创“一元碳汇”，旨在将建

档立卡贫困户零散的林木资源开发成碳汇、交易，以助力脱贫攻

坚。2022 年起，南平全市推广“一元碳汇”，继续服务乡村振兴，

将实施对象从脱贫村、脱贫户拓展至所有村集体和林农。四是“林

业碳汇+绿色金融”。2021年，顺昌县国有林场与兴业银行签订林

业碳汇质押贷款和远期约定回购协议，这是我省首例以林业碳汇

为质押物、全国首例以远期碳汇产品为标的物的约定回购融资项

目。同年，全国首单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在新罗区签单落地。2025

年底，省人行、省委金融办、福建金融监管局、省林业局联合下

发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升级林业金融服务促进福建林业高质量发展

的通知》，将“发展林业碳汇融资服务”作为16条优化升级林业

金融服务措施之一。五是“林业碳汇+生态医疗”。倡导医患认捐

林业碳汇抵消医疗期间产生的碳排放。2026 年，上海同济医院等

医患已认捐碳汇约12万元，在将乐双碳健康公园护林植树192亩、

年增碳汇96吨。我局支持南平探索以优质碳汇资产为支撑发行绿

色债券、设立 ESG 投资基金，引导金融资源持续注入生态领域。

以集体林权制度“三多”改革为导向，持续完善碳汇收益分配机

制，探索碳汇项目与林下经济、生态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，实现

生态保护、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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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我局将持续推进森林“四库”联动试点区建设，探

索服务场外碳中和的林业碳汇交易管理机制，建立全省统一的碳

汇核算方法、产品和市场。与相关主管部门密切配合，在会议碳

中和、生态司法、乡村振兴、绿色金融、碳普惠等方面，努力拓

展林业碳汇价值实现渠道，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双赢。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张志才

联 系 人：杨子清（造林处）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93902

福建省林业局

2026年 6月 1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